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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0 月 25 日埃及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普通

照会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安全理事会主席致意，谨随函附上

2017年 10月 12日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和伊斯兰抵抗运动在开罗签署的结束巴

勒斯坦分裂的协议(见附件)。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常驻代表团谨请将本普通照会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

的文件分发为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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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10月 25日埃及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普通照

会的附件 

[原件：阿拉伯文] 

  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和伊斯兰抵抗运动之间关于结束巴勒斯坦分裂

的协议 

 鉴于必须逐步灌输民族伙伴关系原则并将公共利益置于首位，以实现巴勒斯

坦人民结束分裂、加强国内阵线并达成民族团结以实施国家项目的希冀和愿望；

为了结束占领，在 1967 年被占领的所有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一个以耶路撒冷为

首都的主权巴勒斯坦国，并让难民返回家园；出于对《基本法》的承诺，以期维

持一个统一的民主多元化制度，通过投票箱和平转移权力，维护巴勒斯坦民族决

策的独立性并尊重各国主权；欢迎对巴勒斯坦人民通过巴勒斯坦政府开展重建和

发展所提供的全部援助， 

 2017 年 10 月 10 日和 11 日，在埃及的支持下，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

赫)和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开罗举行了一系列会议，讨论有关民族和解的问

题。双方商定如下： 

 (1) 应当最迟在 2017 年 12 月 1 日完成相关措施，使民族和解政府能够充分

行使职能并履行其管理加沙地带以及西岸的职责。 

 (2) 民族和解政府为寻求解决加沙地带公务人员问题而组建的法律/行政委

员会将迅速开展工作，最迟在 2018 年 2 月 1 日之前完成其任务。加沙地带的专

家、专业人员和学识渊博人士应当参加上述委员会的工作。政府一旦能够行使包

括征税在内的行政和财政权力，将在该委员会开展工作期间继续向公务人员支付

其当前薪金，从 2017 年 11 月的薪金开始。 

 (3) 应最迟在 2017 年 11 月 1 日完成相关措施，使民族和解政府接管加沙地

带的所有过境点，包括允许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人员全面管理这些过境点。 

 (4) 在巴勒斯坦国境内运作的官方安全部门领导人将前往加沙地带，与各主

管方讨论重建安全事务的方法和机制。 

 (5) 将于 2017 年 12 月的第一周在开罗举行会议，评估在已商定事项上取得

的进展。 

 (6) 2017 年 11 月 14 日将举行一次由 2011 年 5 月 4 日在开罗签署了巴勒斯

坦民族和解协议的所有巴勒斯坦派别参加的会议，讨论该协议中包含的所有和解

条款。 

 


